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8）

根據2016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謹此提述(i)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2016年3月23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採納本公司股份獎勵計劃（「2016股份獎勵計劃」），
(ii)本公司2022年3月24日之公佈，內容有關根據2016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
及(iii)本公司2025年4月28日之公佈，內容有關修訂2016股份獎勵計劃（統稱「該等
公佈」）。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為吸引、激勵及挽留關鍵業務領導及人才，並為支持本公司業務戰略的實施及促
進本公司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於2025年5月23日，董事會議決，根據2016股份獎勵
計劃向536名經甄選僱員（「獲授人」）無償授出合計3,559,294股獎勵股份，惟須經
獲授人接納作實。

3,559,294股獎勵股份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約0.2970%。按授出獎
勵股份當日之每股收市價為38港元計算，3,559,294股獎勵股份之市值總額為
135,253,172港元。於本公佈日期，2016計劃受託人於2016股份獎勵計劃下持有合
共12,378,531股股份。

根據2016股份獎勵計劃於計劃期限內可予獎授之股份上限為本公司不時已發行股
本之1.65%（於本公佈日期為19,775,250股股份）。自採納2016股份獎勵計劃當日起
至緊接本公佈日期前一日止，已向340名僱員授出合共10,230,593股獎勵股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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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2,722,799股、2,627,518股及2,529,863股獎勵股份已分別於2023年3月24日、2024

年3月24日及2025年3月24日歸屬予僱員。完成向獲授人授出3,559,294股獎勵股份
後，2016股份獎勵計劃下尚餘可進一步授出之股份數目為8,335,776股。

根據2016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獎勵股份之詳情

授出日期： 2025年5月23日

授出獎勵股份數目： 3,559,294股

獲授人人數： 536名

股份於授出日期之市價： 38港元

歸屬時間： 待歸屬標準及條件達成以及獲授人接納後，獎勵股份
須按以下時間表歸屬予獲授人：

(a) 於2026年5月23日歸屬50%獎勵股份；

(b) 於2027年5月23日歸屬25%獎勵股份；及

(c) 於2028年5月23日歸屬25%獎勵股份。

歸屬條件及表現目標： 獲授人之獎勵股份將依照2016股份獎勵計劃之條款及
獲授人各自之股份授予通知書所列之歸屬條件（包括
於獲授獎勵後繼續服務本集團一段時間以及必須達到
所定的表現目標）歸屬。

表現目標將包括組織層面表現及個人層面表現：

組織層面表現：

本公司管理層將評定所適用組織於有關年度之表現，
特別包括相關獲授人所屬事業部之收入、溢利及定點
金額等關鍵績效指標，以及所屬職能部門所進行之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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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層面表現：

本集團已實施僱員表現評核制度，以評定僱員之表現
及彼等為實現本集團目標所作之貢獻。本公司管理層
將根據獲授人於有關年度之表現評核成績，評定獲授
人之個人表現是否達標。

董事會已豁免於2016股份獎勵計劃訂明之兩項一般歸
屬條件，涉及於授出相關獎勵後於任何財政年度本公
司之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須錄得兩項表
現，即：(i)年度收入須不少於人民幣30,000,000,000元，
及(ii)經常性稅前溢利（經就非經常性及特殊項目之稅
後報告溢利作出調整）利潤率須不低於過去2013年、
2014年及2015年三年之平均利潤率水平。

退扣機制： 倘於歸屬日期或之前，經甄選僱員因任何理由（身故
或退休除外）不再為僱員、根據計劃規則所指明之情
況不再被視為僱員、或被發現屬除外股東，除非董事
會按其絕對酌情權另行決定，否則向有關僱員所授予
之獎勵將自動失效，而相關獎勵股份將不會於相關歸
屬日期歸屬，但將保留於信託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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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3,559,294股獎勵股份當中，961,774股獎勵股份已授予43名因其本集團董事、
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之身份而根據上市規則屬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獲授人（「關連獲
授人」），有關詳情載於下表；其餘2,597,520股獎勵股份則授予493名非本公司關連
人士之僱員（「非關連獲授人」）：

獲授人
於本集團
擔任之職位

獲授獎勵
股份數目

佔於本公佈
日期之

已發行股份
總數概約
百分比

(%)

本公司董事
莫祖權 執行董事兼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35,558 0.0030

本公司之高級管理層
潘開泰 執行副總裁

兼首席創新官 167,330 0.0140

郭丹 首席財務官 125,497 0.0105

其餘40名關連獲授人（附註） 633,389 0.0528

小計： 961,774 0.0803

493名非關連獲授人 2,597,520 0.2167

總計： 3,559,294 0.2970

附註： 該等關連獲授人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董事、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十四A章，彼等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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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非關連獲授人均為本集團僱員且
並非本集團關連人士。329名獲授人為新獲授人，彼等之前未曾根據2016股份獎勵
計劃獲授獎勵股份。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七章，2016股份獎勵計劃構成僅由現有股份撥資之股份計劃。
是次授出獎勵股份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7.12條之披露規定。

除涉及獲授獎勵股份之相關董事已就相關授出放棄表決外，獎勵股份之授出已獲
薪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全體成員（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向關連獲授人授出獎勵股份構成本公司之關連交易。
由於該等關連交易各自之所有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均低於0.1%，且獎
勵股份是按正常商業條款授出，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A.76(1)條，向彼等各自授出
獎勵股份可全面豁免遵守申報、公佈及股東批准之規定。

承董事會命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張宏江

香港，2025年5月23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為潘政民先生、莫祖權先生及吳春媛女士，以及三位
獨立非執行董事張宏江先生、郭琳廣先生及彭志遠先生。


